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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18）011454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

贵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之特定目的使用，未经本会计师事务所书面

认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必

备的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并对外披露。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吴杰 

 

                                                   中国注册会计师  钱小莹 

 

中国          武汉                             2018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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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

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将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2017 年 7 月 10 日证监许可[2017]1171 号

文《关于核准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大田”）发行 

72,175,687 股股份、向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云房”）发行 65,235,571 

股股份、向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集团”）发行 44,758,539 股股份、向共青

城中通传承互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传承互兴”）发行 12,136,188 股

股份、向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传承互兴”）发行 12,136,188 股

股份、向珠海横琴易简共赢贰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简共赢贰号”）发行 

12,098,233 股股份、向深圳市开心同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心同创”）发行 

10,922,569 股股份、向深圳市开心同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心同富”）发行 

10,922,569 股股份、向深圳市前海鼎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鼎华”）发行 6,242,688 股

股份、向五叶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叶神投资”）发行 4,994,198 股股份、向深圳市互兴

拾伍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互兴拾伍号”）发行 3,842,968 股股份、向深圳市自觉飞

马之星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飞马之星二号”）发行 2,791,37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以上各方简称“交易对方”）；同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6,012,43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公告了《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标的公司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房”） 100%股权，具体包括深

圳大田所持深圳云房 30.43%股权、拉萨云房所持深圳云房 27.50%股权、国创集团所持深圳云房 

10.00%股权、共青城传承互兴所持深圳云房 5.12%股权、深圳传承互兴所持深圳云房 5.12%股权、

易简共赢贰号所持深圳云房 5.10%股权、开心同创所持深圳云房 4.60%股权、开心同富所持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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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房 4.60%股权、前海鼎华所持深圳云房 2.63%股权、五叶神投资所持深圳云房 2.11%股权、互

兴拾伍号所持深圳云房 1.62%股权、飞马之星二号所持深圳云房 1.18%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采用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基准日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拟注入标的资

产最终交易作价为 380,000.00 万元。 

2017 年 7 月 27 日，交易各方已经完成了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深圳云房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171 号”文的核准，本公司向国创集团、共青城互兴明华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五叶神投资、长江资管超越理财东湖 1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深圳传

承互兴、太平洋证券共赢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易简共赢贰号、高攀文发行 226,012,433 股人

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8.04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817,140,000.00 元，该金额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众环验字（2017）010128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在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期末余额 存储方式 

渤海银行武汉光谷支行 2003376202000280 1,607,400,000.00 29,036.20 活期 

兴业银行武汉洪山支行 416080100100473508 185,740,000.00 136,846.93 活期 

兴业银行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100287086  115,397,382.37 活期 

合    计  1,793,140,000.00 115,563,265.50  

注：初始存入金额与募集资金总额的差异为已经支付的 24,000,000.00 元承销保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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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81,714.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70,196.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70,196.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其中 2017 年：163,660.00  2018 年 1-6 月：6,536.5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支付深圳云房交易现

金对价 

支付深圳云房交易现

金对价 

160,740.00 160,740.00 160,740.00 160,740.00 160,740.00 160,740.00  不适用 

2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

用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

用 

3,960.00 3,960.00 3,960.00 3,960.00 3,960.00 3,960.00  不适用 

3 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

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 

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

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 

17,014.00 17,014.00 5,496.52 

 

17,014.00 17,014.00 

 

5,496.52 

 

11,517.48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小    计   181,714.00 181,714.00 170,196.52 181,714.00 181,714.00 170,196.52 11,5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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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募投项目“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为

115,174,826.30 元，系上述项目处于项目期建设中，建设期募集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度合理投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8 年 2 月 13 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4,063.15 万元

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包括以自筹资金支付中介机构及相关费用 1,040.00 万元和支付云房源大

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费用 3,023.15 万元。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众环专字（2017）011421 号专项报告鉴证。2018 年 2 月 26 日，

本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3,023.15 万元。2018 年 4 月 27 日，本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1,040.00 万元。 

（五）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15,563,265.50 元（含募集

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主要包括尚未支付的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115,174,826.30 元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预先存入的金额及产生的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的金

额 388,439.20 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实现效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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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7 年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 

效益 

承诺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1-5 月 

1 支付深圳云房交易现金对价 不适用 注 1 27,094.77（注 2） 27,197.95（注 3） 11,943.72（注 4） 66,236.44 是 

2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用 不适用       

3 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

平台建设项目 

不适用       

注 1：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期分别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承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016 年度不低于 24,250.00 万元、2017 年度不低于 25,750.00 万元、2018 年度不低于 32,250.00

万元、2019 年度不低于 36,500.00 万元。截至目前，上述业绩承诺仍在履行期内。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效益达到承诺金额。 

注 2：根据出具的《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7）011799 号），2016 年度计提超额奖励 355.60 万元，计提超额奖励前

2016 年度深圳云房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513.77 万元，计提超额奖励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094.77

万元，计提超额奖励前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所带来的效益对深圳云房本年净利润的影响数额后的实际净利润为 27,094.77 万元。 

注 3：根据出具的《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8）121087 号），2017 年度计提超额奖励 717.58 万元，计提超额奖励前

2017 年度深圳云房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8,302.98 万元，计提超额奖励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197.95

万元，计提超额奖励前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所带来的效益对深圳云房本年净利润的影响数额后的实际净利润为 27,197.95 万元。 



 

本报告书共 7 页第 6 页 

注 4：2018 年 1-5 月实际效益未经审计。 

对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收益情况对照表说明如下： 

1、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未承诺效益，截至目前项目正在开发建

设中。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深圳大田、拉萨云房、国创集团、共青城传承互兴、深圳传承互兴、易简共赢贰号、开

心同创、开心同富、前海鼎华、五叶神投资、互兴拾伍号、飞马之星二号等交易各方依法就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深圳云房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

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办理完毕。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截止日（20 18 年 5 月 31 日） 购买日（20 17 年 7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45,541.58 124,147.38 

非流动资产 16,810.95 15,680.08 

资产总额 162,352.53 139,827.47 

负债总额 80,532.69 96,947.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1,294.80 43,195.18 

注：2018 年 5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7年 5月 3日出具的（众环审字（2017）

011799 号）审计报告、2018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众环审字（2018）121087 号）审计报告

和深圳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1-5 月财务报表，深圳云房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 1-5 月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分别为 436,911.78 万元、388,554.38 万元、139,061.7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计提超额业绩奖前）分别为

27,094.77 万元、27,197.95 万元及 11,943.72 万元，其中 2018 年 1-5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四）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本公司和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创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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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传承互兴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易简共赢贰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开心同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开心同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鼎华

投资有限公司、五叶神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互兴拾伍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自

觉飞马之星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该协议项下进行补偿测算的对象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即深圳市云

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分别承诺完成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24,250.00 万元、25,750.00 万元、

32,250.00 万元及 36,500.00 万元，如果未完成承诺，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拉萨市云房

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开心同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开心同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将承担补偿责任。经审计深圳云房公司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分别完成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计提超额业绩奖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7,094.77 万元、27,197.95 万元，2016-2017 年度标的公司业绩已达到上述承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

容做逐项对照，没有发现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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